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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2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審核注意事項   

   

一、依據：113 年 1月 16 日北市教國字第 1133033877 號函及 112 年 2 月 10 日光復國

小 111 學年度畢業生傑出市長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1.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過程，遴選出各領域表現優良之畢業生。 

2.透過公開表揚，激勵學生奮發向上精神。 

三、辦法： 

﹝一﹞ 分項名額及申請原則： 

1. 畢業總成績市長獎：依成績考查辦法（採計十二學期成績）產生各畢業班

第一名，若同分時以六年級總平均為主。 

2. 表現傑出市長獎：在學期間於○1體育、○2美術、○3音樂、○4多語文、○5跨

領域(排除體育、美術、音樂及多語文)等各領域表現傑出有具體事蹟者，

為表現傑出市長獎，共 5名（占畢業班總班級數三分之一，採無條件進

位）；一位學生至多送件兩類別。 

3. 各班畢業總成績第一名(已為市長獎)者，不得再領取表現傑出市長獎，以

上兩者均不得重複校內受獎。 

﹝二﹞審核委員會： 

1、召集人：校長 

2、執行秘書：註冊組長 

3、審核委員 

○1家長代表：由家長會推派 3名參加 

○2教師代表：六年級全體導師 

○3行政代表：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教學組長、訓育組長、體育組長、設備組

長 

＊本注意事項之修訂及市長獎成績審核工作由審核委員擔任。 

＊邀請各社團指導老師、任教六年級之體育、音樂、美勞、自然各一位科任教 

  師列席諮詢。 

＊所有委員應遵守三等親內利益迴避的原則。 

﹝三﹞審查方式及時間： 

  第一階段推薦： 

1. 符合送件資格之學生需備齊資料(正本)，光復國小 112 學年度畢業生傑出市

長獎送件明細及依積分審查表（附件一~三）自行計算得分，送交各班導師

初審。 

2. 導師審查相關證明並計分後，每班各類至多提報三件，於 113 年 5 月 8 日(星

期三)至 113年 5 月 15 日(星期三)16:00 前送教務處註冊組，以收件領據(附

件四)時間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。 



   第二階段複審： 

113 年 5月 22 日(星期三)13:30 召開審核委員會進行複審；複審後公佈審查

結果，若對上述認定有疑義者，於公佈審查結果 7 日內向教務處提出複查申

請，如有爭議由審核委員會開會討論議決之，申請人不得異議。得獎者若於

畢業考後確認為各班畢業總成績第一名者自動取消資格，由參賽領域次一名

遞補。 

﹝四﹞實施細則： 

1.由學生提出各項才藝獎狀、獎牌或錦旗，依體育、美術、音樂、多語文、跨

領域各類分別計算得分，每人參加不同類別甄選以兩類別為限。計分標準如

下： 

A-1、個人獎項(體育、美術、多語文、跨領域)： 

獎項 
政府機關主辦 民間單位主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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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分 12 11 10 9 10 9 8 7 8 7 6 5 6 5 4 3 4 3 2 1 3 2 1 0.5 

上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最高 5分 

A-2、個人獎項(音樂)： 

B、團體獎項： 

2. 各類別以錄取一名為原則，若送件數少於三件得以從缺。 

3. 從缺之類別由送件數最多之類別依序遞補。各類別得獎者最多二名。 

4. 優勝等同於優等。絕對第一名（第二名以下同）係指該項比賽名次最優者，不

計等第。 

5. 「主辦單位」之判定：以獎狀上之關防為準，若無關防則以署名為主，若有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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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最高 5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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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署名，以第一個署名為主。 

6. 國際賽事是否為政府機關主辦由申請者自行舉證，非政府機關主辦之國際賽

事，其積分計算等同民間單位主辦（詳請參閱計分表）。 

7. 同一獎項，若同時發給獎狀、獎牌及錦旗，僅得採行其中一項計分。同一件作

品在上述不同層級之主辦單位均得獎，得以重複採計計分。 

8. 若同一項目總積分有兩人（含兩人）以上同分者，則以參加賽事主辦單位層級

最高者為判定標準。 

9. 市、校模範生、五育成績優良、寒暑假作業展覽、閱讀獎狀、班級自行評比……

由學校發給獎狀之獎項不計。各項檢定證書亦不採計。 

10. 個人獎項須為一人單獨參賽，團體獎項為 2人以上(含 2人、含親子組隊)共

同參賽。 

11. 民間團體主辦活動需由區（市鄉鎮）級以上政府機關委辦、協辦之公開比賽

方可採計，如才藝班之內部競賽，不得採計。 

12. 獎狀採計期間為 107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5 月 15 日止。 

13. 本注意事項修正案需經二分之ㄧ以上審核委員提出連署，方得召開審核會議

修正之。 

四、本注意事項陳 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註一：收件時間：113.5.8(三)8:00 至 113.5.15(三)16:00，以收件領據時間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註二：送件時，務必將獎狀分類，填寫【光復國小 112 學年度畢業生傑出市長獎送件明細】，按照 

送件明細之編號，依序放置於透明資料簿（每張獎狀須分頁放置），若送兩類別，獎狀需分兩 

本資料簿整理，始能送件。 

註三：獎盃及獎牌於送件時由教務處人員查驗，於證明資料清冊上蓋章後，由學生帶回。 

 


